附件1

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申报要求

    2026年，申报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支持的县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符合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主题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文化主题、传统文化特色和地域特征等因素，确定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主题为：徽派建筑、茶马（盐）古道、中原农耕、客家侨乡、江南水乡。其中，每个主题涉及的省份主要为：

1.徽派建筑。涉及安徽、江西、浙江等省份。

2.茶马(盐)古道。涉及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青海、云南、四川、西藏、重庆、湖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河南、山西、河北等省份。

3.中原农耕。涉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份。

4.客家侨乡。涉及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四川、广西等省份。

5.江南水乡。涉及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省份。

不在上述范围内的省份确需申报的，应由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财政部门充分论证后，提供详细依据及佐证材料后申报。
      二、基础条件

     申报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的县需同时满足以下基础条件：

1.位于当年确定的建设主题中重要历史文化的线路或走廊上，是重要代表性区域，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鲜明文化特色，且辖区内有5个及以上中国传统村落；
2.建立传统村落保护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机制，并制定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方案；

3.过去三年以来，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未出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或重大负面舆情事件。

三、强化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2025年，财政部组织开展了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按照绩效评价结果，2026年申报的县应符合以下要求：
1.重点绩效评价中，得分较高的浙江、福建、广西3个省份，各增加一个推荐名额，即最多可推荐3个县参评；得分较低的云南、河北、江西3个省份，各减少一个推荐名额，即最多可推荐1个县参评。

2.持续加强绩效管理。各省应高度重视绩效评价及绩效整改（包括2025年重点绩效评价整改）等工作，对于在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用中央财政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和项目建设进度明显低于合理水平等问题，且整改不到位的，视情况收回相关县的补助资金，并取消所在省以后年度的申报资格。


